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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研究香港少數族裔對主要公共服務的認知和滿意程度，並探
討造成相關現象的因素 

 是次研究覆蓋由以下部門提供予少數族裔「主要公共服務」: 

 

 

 

 

 

 歸納良好做法，包括宣傳溝通及服務安排等方面 

 歸納改善建議供各政府部門作參考，以進一步完善這些專為
少數族裔而設的服務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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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 

主要少數族裔對象 

 南亞裔 (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裔) 

 「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 2014」指出南亞裔受貧窮狀況
影響較大 

研究方法 

 以定性研究 (qualitative) 方式進行，主要透過與持分者 (包括
政府部門、服務提供機構、少數族裔人士等) 進行深入訪問或
小組討論 

 在選取受訪少數族裔時，研究團隊盡力包括來自不同年齡、性
別、族裔、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及居港年期的人士，務求可以
更全面地分析他們使用公共服務時所遇到的問題 

 為了達到以上目標，研究團隊利用不同途徑接觸少數族裔，例
如: 

 各個地區服務少數族裔的非政府機構 (NGO) 

 在宗教建築物入口接觸相關人士 

 利用滾雪球抽樣方法，由其他少數族裔人士轉介 



研究方法 (2) 
受訪者數目 

 共有 179 名持分者參與研究，共舉行了 16 場小組討論及  

30個深入訪問: 

 

 

 

 

 

 

 

 

持分者  訪問數量 小組討論數量 參與人數 

主要資訊提供者 (Key informants) 6 - 6 

政府部門 11 - 23 

提供服務 

單位 

支援服務中心 4 - 6 

服務少數族裔人士機構 2 - 5 

其他非政府機構 (NGO) 7 - 9 

少數族裔受訪者 - 16 130 

總數 30 16 179 

印度 

34人 

(26%) 

巴基斯坦

57人 

(44%) 

尼泊爾 

39人 

(30%) 

少數族裔受訪者族群分佈 

男性 

35% 
女性 

65% 

少數族裔受訪者性別分佈 



研究方法 (3) 

15 - 24 歲 

16% 

25 - 64 歲 

72% 

65 歲或以上 

12% 

少數族裔受訪者年齡分佈 

超過10年 

58% 少於7年 

21% 

7-10年 

21% 

居港年期 



現時「主要公共服務」概覽 (1) 

 民政事務總署 

 為少數族裔提供支援服務，幫助他們融入社區 

 

 

 

1.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6間中心 及 2間分中心，委託非牟利機構營
運) 

• 提供不同學習班、課後輔導班、融和活動以及諮詢、輔導與轉介服務等，其中一

間中心 (融匯) 更提供一般性傳譯及翻譯服務，服務以電話傳譯為主 

2. 少數族裔社區支援小組 (2個，分別服務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社群) 

3. 向少數族裔發放資訊 

• 資助5個以少數族裔語言廣播的電台節目 

• 以6種少數族裔語言編製服務指南及特定網頁 

4. 多種其他服務與計劃 

• 「地區為本融入社區計劃」 

• 少數族裔大使計劃 

• 青少年文化交流學習計劃 

• 融和獎學金 

• 種族和諧學校講座 



現時「主要公共服務」概覽 (2) 
勞工處 

 為求職者提供免費就業支援服務 

1. 中英雙語及個人化就業諮詢服務 
• 另外，亦與融匯 (CHEER Centre) 合作，為不諳中英語人士提供傳譯服務 

 
2. 網上「互動就業服務」資訊平台專屬網頁 

• 平台中為少數族裔人士特設專屬網頁，方便他們尋找工作 
• 另設「高等學歷就業資訊網上平台」，為高學歷求職者提供服務 

 
3. 「少數族裔就業服務大使」 計劃  

• 聘用「展翅青見計劃」的少數族裔青年學員於就業中心內，擔任就業服務大使，協助少數
族裔求職人士使用各項求職設施及服務 

• 自2017年5月起，勞工處亦在西九龍就業中心及天水圍就業一站試行聘用兩名少數族裔就
業助理，加強對少數族裔求職人士的支援 

 
4. 向少數族裔宣傳 

• 以6種少數族裔語言印製宣傳單張，經各政府及非牟利機構、宗教團體等向少數族裔宣傳
勞工處服務 

• 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保持聯繫，讓少數族裔人士得悉就業資訊 
• 定期舉辦專為少數族裔人士而設的就業講座及招聘會 

 
5. 鼓勵僱主聘請少數族裔人士 

• 提醒僱主考慮真正聘請要求，例如按實際情況放寬中文語言能力要求 



現時「主要公共服務」概覽 (3) 
僱員再培訓局 

 按就業市場需要，委託不同機構提供培訓服務 

1. 為少數族裔人士專設課程，及提供額外教學資源資助  
• 2017-18年度設有38個專為少數族裔人士而設的課程，預留共800個學額；並已設立課程成效指標 
• 「青年培育計劃」亦有為 15-24 歲的待業少數族裔青年專設課程 
• 資助培訓機構發展更多英語及補充教材，以及提供學習支援服務，並聘請教學助理，為有需要的學員提供傳譯

及輔助 
• 為完成屬就業掛鈎專設課程的少數族裔學員提供6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 

2. 「零存整付證書計劃」 
• 未能以全日制方式上課的少數族裔人士，可以半日制或晚間課程形式上課，當累積至一定上課時數，仍可獲取

相同認可資歷 

3. 彈性放寬開班人數，減低學員輪候時間 

4. 與「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合作 
• 與民政事務總署合作，安排培訓機構於「支援服務中心」開辦再培訓局課程，方便少數族裔人士 

5. 「少數族裔人士培訓聚焦小組」 
• 定期檢視少數族裔的培訓及就業需要，成員包括各少數族裔團體、培訓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僱主及相關政府

機構的代表 

6. 課程宣傳 
• 英語課程總覽、6種少數族裔語言宣傳單張及在以英語和2種少數族裔語言出版的報章刊登廣告 
• 資助培訓機構舉辦為少數族裔人士而設的地區推廣活動 
• 到校為少數族裔高中學生舉行「學校職業講座」 
• 透過不同渠道派發宣傳單張(例如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及「大使計劃」下的社

福機構、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及團體等) 
• 在觀塘及天水圍設有2間「ERB服務中心」、在葵青及荃灣區設有10個「ERB服務點」、於2018年在九龍西設

立12個「ERB服務點」 



現時「主要公共服務」概覽 (4) 
社會福利署 

 推行不同措施，加強對少數族裔的支援 

1. 地區專責人員 
• 負責支援該區社署同工處理有關少數族裔人士傳譯服務／設施／資源的查詢 
• 地區專責人員亦於區內協助宣傳有關少數族裔人士的培訓活動 

 

2. 少數族裔員工 
• 部份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聘請了兼職少數族裔員工，負責有關少數族裔人士的事宜 

 

3. 少數族裔語言小冊子 
• 主要服務小冊子／單張被翻譯成六種少數族裔語言，並擺放在服務單位及／或上載至

社署網頁，方便少數族裔人士容易取得和參閱 
• 另外，在網站設置「少數族裔服務資訊」捷徑，方便市民、職員及非政府機構同工容

易取得以不同少數族裔語言編寫的相關服務資訊 

 
4. 「服務少數族裔人士的備忘錄」 

• 發放備忘錄予社署/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社署其他服務單位，供前線同事
為少數族裔人士提供服務時參考 
 

5. 電話/視像會議模式即時傳譯服務 
• 與融匯 (CHEER Centre) 合作，以電話/視像會議模式提供即時傳譯服務 



現時「主要公共服務」概覽 (5) 

翻譯及傳譯服務 

 傳譯服務對不諳中英文之少數族裔使用公共服務十分重要 

 各政府部門必須為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提供合適協助，例如傳譯
服務，以確保他們享有平等機曾使用公共服務 

 由民政事務總署委託非牟利機構營辦的融匯 (CHEER Centre) ， 
除提供專設學習班和服務外，亦兼辦一般性傳譯及翻譯服務，服
務以電話傳譯為主 

 融匯提供 7 種少數族裔語言翻譯 (包括印尼語、他加䘵語、泰
語、印度語、尼泊爾語、旁遮普語、烏爾都語) 

 融匯並非政府指定的傳譯及翻譯服務提供者，各政府部門可根據
各自的服務需求，委託其他服務供應商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尤
其當涉及專業範疇或有大量即場傳譯服務需要時 

 勞工處、僱員再培訓局及社會福利署均有使用由融匯提供之傳譯
服務 

 在2015 – 16年，融匯提供了超過 3,200 次電話傳譯服務及約 700 
次即場傳譯服務  

 醫院管理局的公立醫院及診所透過服務承辦商、兼職法庭傳譯員
及有關領事館為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18種少數族裔語言的
傳譯服務。醫管局員工會按個別個案的需要或病人的要求安排即
場或電話傳譯服務 11 



受訪者對服務的觀感 

 研究團隊對各個政府部門盡力加強對少數族裔的支援所作的
努力，留下十分深刻印象。近年為少數族裔提供的服務在質
和量方面都有改進，而部分服務更是在沒有新增資源的情況
下增加，做法值得欣賞 

 

 然而，儘管政府部門已經加強對少數族裔的支援，有部分受
訪的少數族裔人士認為現時所實行之措施未如理想。實際
上，部分受訪者仍然對政府的某些服務有負面觀感，反映部
門仍有改善空間 

 

 本部分研究團隊將歸納受訪者就以下幾方面對服務的觀感: 

1. 社會融合 

2. 資源投入 

3. 服務宣傳 

4. 翻譯及傳譯服務 

5. 未能有效長期連繫少數族裔 

 



1. 社會融合 

 

 
現有措施未有效協助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 

 由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提供的語文班只能應付基本日常

生活溝通需要，並不能應付在本地社會生活更深入的需要及工

作要求 

 很多由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舉辦的活動主要由少數族裔

人士參加，未能令少數族裔與以華人為主的其他本地群體交流 

 政府部門的很多活動宣傳均只提供中文，令少數族裔人士難以

得知相關活動，窒礙他們與本地社群交流 

 除此之外，就業服務未能有效幫助少數族裔尋找穩定而多元化

的工作，未能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2. 資源投入 

 資源投入與整體成效之落差 

 缺乏整體及長期規劃 

 缺乏指標審視及檢討少數族裔服務需要 

 現時各個政府部門的服務過分分散，少數族裔要尋求協助，需要

分別到不同部門，未能通過同一機制處理 

 缺乏跟進服務，未能關顧少數族裔的真正需要  

 認為應設立跟進機制，支援新來港少數族裔人士 

 服務應顧及初來港的少數族裔與已在港居住一段時間的少數族裔

的不同需要 

 民政事務總署與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的非牟利機構營運者

訂立的合約年期過短 (2年)，令營運者難以規劃較長期的活動及與

少數族裔建立長遠關係 

 



3.服務宣傳 

 少數族裔靠朋輩間口耳相傳，部分未能獲知公共服務的進步，  

依然抱有舊日的負面觀感 

 部門個別宣傳，未能突顯不同部門服務之間的關連，亦未有宣傳

公共服務的成功事例 

 宣傳渠道不貼近少數族裔日常生活習慣 (如本地電台及電視台)  

 

 

 

 

 

4. 翻譯及傳譯服務 

 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的前線職員有時候文化敏感度及語言能力不足，未有向

少數族裔人士清楚解釋他們可要求部門安排傳譯服務，以協助他們使用公共

服務 

 大部分受訪的少數族裔人士覺得需等候一段較長時間才能獲得傳譯服務 

 認為翻譯員在他們需翻譯的語言方面不夠流俐 

 

 

 



5. 未能有效長期連繫少數族裔 

 

 現時的服務十分零散及即時，未能與少數族

裔建立信任與長期關係 

 

 無法透過滾雪球效應接觸更多有需要及隱蔽
受助者 

 

 未善用其他非政府機構在各個地區的傑出工
作，擴展服務範圍及加強效果 

 



整體改善建議 

 定期根據少數族裔的需要審視及檢討服務目
標，以期更好地利用指標評估成效及改善服務 

 部門應就服務(尤其是近年新增的服務)作整體
推廣，並宣傳成功事例，改善少數族裔對服務
的觀感 

 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服務，及/或政府善用非
政府機構與少數族裔建立的互信關係提供適切
的服務 

 由政府提供資助，並由政府部門、企業僱主及
非政府機構協作，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職場培
訓，讓他們可以加快掌握廣東話及適應本地職
場的要求 

 

 

 

 

 

 

 

 

 

 



部門改善建議 (1) 

民政事務總署 

1. 定期審視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的服務，檢討是否符合不
同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的需要 

2. 設立跟進機制支援新來港少數族裔，委託非政府機構主動聯絡
少數族裔人士並提供服務，例如迎新活動、語言課程等 

3. 積極考慮資助更多非政府機構為少數族裔提供服務，並就服務
需求設立系統性評估機制，服務形式應為透過與本地華人社群
一同參與的活動，讓少數族裔融入社區為目標 

 

勞工處 

1. 為少數族裔求職者提供更深入、持續和全面的跟進服務 

 為僱主提供更多有關少數族裔文化資訊 

 協助僱主及少數族裔僱員互相了解和適應對方的 
工作方式與期望 

 



部門改善建議 (2) 

僱員再培訓局 

1. 整合不同中心的申請，把課程集中舉行，增加
開班機會 

2. 考慮在課程模式與時間上，繼續增加彈性 

 

社會福利署 

1. 訂立地區性服務表現指標，檢視不同地區的潛
在服務需求及實際需要 



部門改善建議 (3) 

翻譯及傳譯服務 

 建議各相關部門接觸和資助更多非政府機構，
提供以地區為本的傳譯服務，確保少數族裔人
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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